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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伟力低碳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公告 
 

 

一、 合同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深圳市伟力低碳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近日与国联江森

自控绿色科技（无锡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合同相对方）签订了《浙

江日月光能新建高效电池项目空调制冷系统高效机房劳务分包合同》

（以下简称合同），合同金额预计为贰仟叁佰陆拾叁万贰仟肆佰壹拾

壹元陆角肆分（¥23,632,411.64），合同主要内容为：项目边界内动

力站空调水系统管道及阀门部件安装、板换系统及泵组，以及动力站

高低压配电柜及电气控制系统、PLC 自控系统设计及采购安装等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合同的签订不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不

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
（三） 合同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合同生效不需要征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无需征得债权人

或其他第三方同意。 

（四） 其他说明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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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实施所必须的审批流程和其他相关程序已经完成，不存

在重大法律障碍。合同预计金额为双方通过合同相对方现场数据

采集研判结合公司施工方案确定，实际合同金额依据合同实施后

实际情况双方分期共同确认。 

二、 合同相对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

合同相对方:国联江森自控绿色科技（无锡）有限公司，注册

地为无锡市新吴区龙山路 2-18-1801，1802，主要办公地点为无

锡市新吴区龙山路 2-18-1801，1802，法定代表人为钟文俊，注

册资本为 20000万元，营业执照号为 91320214MA1WFRQB9D，主营

业务为建筑工程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

转让；合同能源管理；工程咨询；建筑节能工程监理；节能技术

检测；机电设备安装；软件开发；机械设备、建筑环境水系统设

备的销售；消防工程、建筑智能化工程、节能环保工程的施工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，

主要股东为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上述合同相对方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

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

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

关系。 

三、 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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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致力于中央空调高效机房领域的设计及组织实施，本

次合同的签署对公司高效机房技术的推广具有积极意义； 

2、本次合同的实施可以为公司高效机房技术推广及应用提供

权威数据并积累宝贵的经验，同时也是公司业务范围向长三角地

区发展的重要突破； 

3、本次合同的履行可以为公司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入和项目收

益，对公司经营产生积极影响。 

四、 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公司将积极组织人力、物力保证合同的落实执行，但履行过

程中可能因项目进展、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导致合同面临部

分履行、调整或终止等不确定性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

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浙江日月光能新建高效电池项目空调制冷系统高效机房劳务

分包合同》 

 

深圳市伟力低碳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9 月 20日 

 


